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1）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5年 7月 28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远程路8号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俊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8人，代表股数254,093,
3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5.381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数206,165,5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8.708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3人，代表股数47,927,82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6.6738%。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2,379,73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56%。

反对945,42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

弃权76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6,279,19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94%。

反对945,42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9%。

弃权76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恺律师、龚立雯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92 证券简称：远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西藏奇正藏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本报告期

1,175,031,545.29

416,710,928.53

399,917,158.99

358,060,664.37

289,110,936.50

0.6749

8.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1,009,833,674.27

366,529,410.38

365,162,439.71

325,685,757.00

227,292,243.01

0.6143

8.48%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16.36

13.69

9.52

9.94

27.20

9.86

增长0.10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6,837,219,961.11

4,036,118,607.27

531,237,399.00

7.38

6,790,420,367.07

4,064,375,038.17

531,085,718.00

7.41

0.69

-0.70

0.03

-0.4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7,503.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36%。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1,671.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806.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4%；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11.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20%，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披露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5-050

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情况：杭州希望众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希望众

创”）持有公司股份8,746,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7月9日至2025年7月28日期间，希望众创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希望众创

持有公司股份7,676,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7%。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希望众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746,181股

4.07%

IPO前取得：4,192,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553,38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李志彪

朱威莉

李诗源

杭州希望众创实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75,030,319

47,489,042

13,118,437

8,746,181

144,383,979

持股
比例

34.89%

22.08%

6.10%

4.07%

67.1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李志彪和朱威莉系配偶关系，李诗源为李志
彪和朱威莉的女儿，三人共同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希望众创系豪悦护理员工持股平
台，其中朱威莉为希望众创普通合伙人，持有
希望众创4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李志彪为希望众创有限合伙人，持有希
望众创11.00%的合伙份额。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杭州希望众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6月17日

1,070,000股

2025年7月9日～2025年10月8日

集中竞价减持，1070000股

39.56～41.76元/股

42,958,465.8元

已完成

0.50%

不超过：0.5%

7,676,181股

3.5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5009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5-039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83,417,5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6122%；解除限售

股东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8月4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Vibrant Oak
Limited（明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2154号）核准，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为 2,425,781,396.73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360,443,001股，其中向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人寿”）发行股份数量为283,417,532股。公司总股本由3,925,870,338股增至

4,286,313,339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至本申请出具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2020年1月6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360,443,001股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锁定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对于本单位获购的大悦城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太平人寿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对其违

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83,417,532股；

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8月4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
CT001深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283,417,532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6.6122%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283,417,532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数（股）

283,426,170

8,638

283,417,532

4,002,887,169

4,286,313,339

比例

6.6124%

0.0002%

6.6122%

93.3876%

100%

本次变动数（股）

-283,417,532

0

-283,417,532

283,417,532

0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8,638

8,638

0

4,286,304,701

4,286,313,339

比例

0.0002%

0.0002%

0%

99.9998%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

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及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大悦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及申请表

2、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5-041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昊志机电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肖泳林

020-62868399

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68号

zqswb@haozhih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徐汉强

020-62868399

广州市黄埔区禾丰路68号

zqswb@haozhihs.com

30050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03,223,171.69

63,382,376.16

44,215,093.71

24,008,577.08

0.21

0.21

5.13%

本报告期末

2,940,330,368.10

1,264,624,274.15

上年同期

615,705,227.09

54,917,914.03

30,476,870.25

23,509,543.49

0.18

0.18

4.88%

上年度末

2,631,203,834.72

1,189,538,948.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4.21%

15.41%

45.08%

2.12%

16.67%

16.67%

0.2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11.75%

6.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汤秀清

汤丽君

广 州 市 昊
聚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42,976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持 股 比
例

28.34%

9.19%

3.62%

0.54%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86,726,790

28,114,650

11,083,892

1,647,462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5,045,092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46,347,600

7,105,000

0

0

广 州 传 山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传
山红运7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肖泳林

张哲嘉

雷群

陈向红

郑丽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0.44%

0.42%

0.39%

0.38%

0.37%

0.34%

1、自然人股东汤秀清和汤丽君系姐弟关系，汤丽君系汤秀清的胞姐。
2、自然人股东汤秀清为广州市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并为广州市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3、除以上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1、公司股东汤丽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933,15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1,5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114,650股。

2、公司股东广州传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传山红运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65,8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691,4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57,200股。

3、公司股东刘陆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02,8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02,800股。

1,357,200

1,291,577

1,178,500

1,152,946

1,140,000

1,034,600

0

968,683

0

864,709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拟向 10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826.2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预留 91.80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为6.5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7月3日至2024年7月15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以2024年8月

1日为首次授予日，以6.50元/股的价格向101名激励对象授予818.38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因肖泳林先生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将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53.30万股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①因公司已完成以公司总股本306,
072,8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3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根据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6.50元/股调整为6.45元/股。②董事会认为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广州市昊志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以2025年7月22日为预留授予日，以6.45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27名激励对象授予91.8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公司拟

与常熟丰之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合资公

司将重点进行直线导轨及相关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等。截至目前，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

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8日和2025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3、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8日、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出租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位于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江东街6号、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田园西路41号和广州

市黄埔区禾丰路 68号的闲置房产对外出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和 2025
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8日、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06,072,8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0.5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6,221,860.3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4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5日。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5日实施

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6日和2025年7月8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组织架构的议案》，公司在现有组织架构上增设“资产管理部”，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

需求，对相关资产制定发展规划及运营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8日、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并同意公司、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

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和 2025年 5
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

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限额为

人民币 4,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担

保事项正常履行中。

7、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14日和2021年12月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

引资合同〉的议案》，为持续推进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扩大生产规模，同意公司子公司显隆电

机与湘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湖南洋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昊志高

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根据原合同约定上述项目分两期开发

建设，其中“项目一期”由显隆电机承担，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建设、投产并正常运营中。经

各方协商后，公司拟在“项目一期”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项目二期”。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署〈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

意公司子公司显隆电机和控股子公司湖南昊志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拟与湘阴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湖南洋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昊志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招商引资

合同之补充协议》，并由湖南昊志传动有限公司实施“项目二期”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16日、2022年 1月 1日和 2025年 3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8、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为公司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截至本

报告期末，上述担保事项正常履行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处获悉，截止至2025年7月25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版）及其摘要

（修订版）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其摘要中的规范性文件及持有人情况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3日、2021年12月22日、2022年

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共收到认购款29,749,426元，参与的员工人数为44人。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4,249,
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公司股票于 2022年 1月 27日非交易过户至骆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格为7元/股。公司于2022 年 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暨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

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

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后分三期解锁。最长锁定期为36个月，每

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三分之一，具体解锁比例和

数量根据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和持有人绩效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截至目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三个解锁期均已届满，三个解锁期对应2022年度、2023年

度、2024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三个解锁期对应的标的股票均不予以解锁，标的股票

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并出售。出售后以出资金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与

售出收益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具体出售情况详见公司已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以及将于

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

划的管理方，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

实维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出售情况

截止至2025年7月25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全部出售完毕。上述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持股计

划可提前终止，后续公司将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及相关资产清算工作，并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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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建华医院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齐齐哈

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医院”）在2,520万元授信额度内向齐齐哈尔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华支行（以下简称“齐齐哈尔农商行建华支行”）申请贷款延期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 日 ，公 司 与 齐 齐 哈 尔 农 商 行 建 华 支 行 签 署 了《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270142407292346），具体内容如下：

1、债权人：齐齐哈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华支行

2、保证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数额

(大写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伍佰贰拾万元整。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保全费、诉讼或仲裁费、

送达费、执行费、保管费、产权转移登记发生的税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

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4）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为该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额度）为7,12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1%。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对子公司进行担保，无其他对

外担保。

公司除上述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

事项。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齐齐哈尔农商行建华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70142407292346）。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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